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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日前在该省质量技
术监督局的官网上通报了今
年第二季度粮食类加工产品
抽查结果。结果显示，几家
企业生产的大米存在镉超
标。而对于这些大米的来
源，上述通报只字不提。这
位负责人说，他们不方便公
布这些大米的来源。（9月4
日《第一财经日报》）

含 镉 大 米 事 件 持 续 发
酵，波及面越来越广。当务
之急就是做好信息发布，控
制来源，及时预警，在满足
公众知情权的情况下，动员
全社会共同参与监督，以便
进一步控制事态，防止其不
断蔓延和扩大。因而对于
监管部门来说，针对粮食加
工产品进行抽查之后，就应
当 将 检 测 结 果 公 之 于 众 。
其内容不仅应包括涉及的
生产企业，也应涵盖原料的
来源、产地，此既是对公众
知情权的尊重，也是对其他
商家的提醒。

然而，“不方便公布”最
终 使 镉 大 米 来 源 成 谜 ，公
众 翘 首 以 盼 的 结 果 ，也 因
为讳莫如深而被压制于内
部 。 客 观 说 ，“ 不 方 便 公
布”的顾忌确实存在，或者
对 于 信 息 来 源 的 不 确 定 ，

或者基于顾及来源地区的
脸 面 ，或 者 囿 于 社 会 秩 序
的 考 虑 ，抑 或 源 于 对 公 布
之 后 的 连 带 风 险 的 担 忧 。
如 此 种 种 理 由 ，都 可 能 使
信息发布者投鼠忌器。

但是对于公众来说，假
若连最基本的来源都不公
布，“不点名通报”跟不通报
又有什么实质区别？选择性
公布的结果，自然难有公信
力和说服力。不但公众仍陷
疑惑，连涉及的企业也会有
所抵触。一个值得注意的细
节是，这边质检部门刚刚公
布不符合标准的产品的企业
名单，那边就有企业用“我们
的产品没有任何问题”给予
辩驳。有没有问题，除了有
最终的抽查结果说话，也应
有大米来源的源头证明，才
能最终说明问题。

公布违规者名单是一种
有效的监督手段，这也是“黑
名单”制度实施的初衷。一
方面，这是满足公众知情权
的需要，使他们在选择购买
商品时能够更加慎重，从而
避免被重复伤害。比如，某
个厂家生产的食品被发现含
有违禁添加物，如果未能被
具体公布，公众又如何去采
取应对措施？另一方面，名

单被公布之后，将会形成巨
大的舆论压力，也使违规者
被置于用更好公开、更严整
治才能重获信任的境地，这
将对违规者会产生巨大的促
进作用。

在利益关系日益紧密的
当下，任何领域和行业已经
无法做到独善其身，必须要
有大局思维才能实现综合问
题的破题。含镉毒大米已经
超越一地之限，成为一个全
国性的问题，也就需要动用
整体合力才能实现共治。如
同跨区域水污染治理一样，

“分段而治”和“自为而行”终
将会形成互伤互害。若是顾
及脸面或者情面而隐忍不
发，未能通过跨区域监督形
成倒逼效应，问题解决就难
真正见效。

是民众健康重要，还是
不方便下的顾忌重要？这并
不是一个难以决定的选择
题。孰轻孰重的选择，检验
着相关方面的价值取向与公
共担当。如果说大米含镉有
毒的话，那么“不方便公布”
的信息隐讳，折射的同样是
责任缺失的“有毒”。所以，
在排查镉大米的同时，更需
要来一场责任“清镉行动”。
□堂吉伟德

■个论

含镉大米“不便说”是因为什么？

■街谈

10亿元港币捐赠的争议点不应是分期

香港大学医学院 2005 年获
李嘉诚承诺捐款10亿元港币，然
而 8 年过去了这笔钱还是没到
齐，港大医学院却被李嘉诚冠名
多时。港大校长证实，“捐款是分
期支付，至今尚未收完钱”。（9月
4日《公益时报》）

长达 8 年的时间，李嘉诚都
未有把这笔总数达 10 亿元港币
的善款全部捐完，原因何在？根
据报道，当年港大与李嘉诚所签
订的捐款协议中，早已明确了“分
期支付款项”。而从慈善捐款的
现实来看，分期支付善款，“为不
少组织和个人采用”，已成为一种
广泛的公益共识。此外，在港大
历史上，分期形式接受捐款并非
没有成功先例。据港大发言人
称，“一些大数额捐助”也是以此
形式付款。因而具体到李嘉诚，
人们还宜多给他一点时间。因为
截至目前，他虽未将捐款捐完，但
旗下基金会仍“一直按既定机制
如期拨款”。

但另外的问题，也应同时关
注。从报道中可知，李嘉诚虽说未
一次性捐完，但8年的时间里，也确
实捐了不少钱给港大医学院。但
从报道来看，可能事与愿违。面对
媒体采访，连港大医学院外科系系
主任卢宠茂这样的“中层干部”，都
声称不知道“医学院如何使用捐
款”。而更加让人狐疑的是，港大

校长徐立之虽称“如何分配款项，
有小组每年讨论”，但连具体收到了
多少善款等，都表示“不能透露”。

种种不合常理征兆，无不透
露着李氏 10 亿港币捐款事件的
复杂。而这也恰恰说明，李嘉诚
考虑分期捐款的形式，可能正是
出于更好地监督善款使用去向的
目的。当然，分期捐款的形式，并
不是监督善款使用的万能妙药。
要想每一笔善款都能真正落实到
位，还需建立更加合理的善款使用
反馈机制。从受捐者的角度而言，
这样的机制亦有助于建立互信。
因为，只有当捐款者看清了每一笔
善款的使用去向，知道了自己的爱
心好钢用在刀刃上，他们才能真正
放心并坚持履行捐款义务。

“捐款人和受捐人就付款方
式达成了契约，理应受到尊重”，

“对捐赠人的捐赠方式苛责，恐怕
会打击到捐赠者的积极性”，一千
多位网友参与的网络调查中，有
六成网友支持上述观点。这也或
许可以反映，多数公众已拥有了
基本的慈善法理认知，具备了兑
现捐款应先取得互信的公益常
识。具体到其他同类公益捐助层
面，如何将公众对慈善理念认知
的提升更好地转化为慈善制度的
完善和慈善环境的打造，相关方
面当尽早致力于思考和行动。
□杨兴东


